
证券代码：300112      证券简称：万讯自控     公告编号：2017-040 

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成都特恩达燃气设备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 

 

 

 

 

一、交易概述 

1、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7月 25日召

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会议决议公告编号：2017-037）审议通过了《关

于全资子公司收购成都特恩达燃气设备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

全资子公司成都安可信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可信”、“甲方”）以

自有现金 3,540万元人民币收购杜仁辉等 6人（以下简称“交易对方”、“乙方”）

合计持有的成都特恩达燃气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恩达”、“标的公司”、

“丙方”）100%股权，并签署《关于特恩达燃气设备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2、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3、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涉及的

金额在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本次交易对方为杜仁辉（身份证号码：42011119*********7）、王洪忠

（身份证号码：65010419*********4）、文刚（身份证号码：22010219*********8）、

龚毅（身份证号码： 51102319*********7）、李长有（身份证号码：

51012219*********5）、何原涛（身份证号码：50022719*********2）。 

2、上述交易对方均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任何关系，不存在可能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不属于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的情况 

1、基本情况： 

名称：成都特恩达燃气设备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12095263865Q 

地址：四川省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泉驿区）车城东四路297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1,05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4年03月25日 

法定代表人：文刚 

主营业务：电磁阀的设计、生产、销售；机械加工；销售：消防设备、电子

产品、仪器仪表、通讯设备、汽车配件、五金交电（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审批），不得开展经营

活动）。 

2、股东情况： 

本次交易前：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所占比例 

杜仁辉 774.9 73.8% 

王洪忠 105 10% 

文刚 56.7 5.4% 

龚毅 37.8 3.6% 

李长有 37.8 3.6% 

何原涛 37.8 3.6% 

合计 1,050 100% 

本次交易完成后：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所占比例 

成都安可信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050 100% 

合计 1,050 100% 

3、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6年度 2017年1月-6月 

营业收入 14,934,380.04  10,821,224.67 

净利润 187,183.77  1,355,494.67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计 19,396,368.22 17,620,961.61 

负债总计 9,377,740.49  6,246,839.21 

所有者权益总计 10,018,627.73  11,374,122.40 

（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四川万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 

4、本次交易中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5、标的定价情况  

综合考虑标的公司营业收入的成长性、税后净利润的成长性、所处行业、资

产规模、行业经验、与安可信的协同效应等各因素，以特恩达2017年度预期税后

净利润560万元的6.32倍计算，确定标的公司100%股权的总交易价格为3,540万元。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支付方式 

1.1 甲、乙双方约定，甲方以支付现金方式向乙方支付本次交易对价； 

1.2 本协议生效后七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定金460万元，其余款项按下述

约定支付。 

1.3 乙方承诺，丙方2017年、2018年、2019年、2020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不低

于560万元、672万元、806.4万元、800万元，甲方向乙方付款的期限和条件如下： 

项目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承诺净利润 560 万元 672 万元 806.4 万元 ≥800 万元 

收购款支付比例 35% 25% 25% 15% 

收购款支付金额 1,239 万元 885 万元 885 万元 531 万元 

支付时间及条件 

正式收购协议签

订并完成股权过

户后 7 日内（本

期支付对价包括

已支付的定金） 

2018 年审计报

告出具后 7日

内，如需补偿，

则扣除应补偿金

额后支付 

2019 年审计报

告出具后 7日

内，如需补偿，

则扣除应补偿金

额后支付 

2020 年审计报

告出具后 7日

内，如需补偿，

则扣除应补偿金

额后支付 



1.4 乙方中的各方应取得的对价如下表所示： 

股东姓名 
持有标的公司出资额

（万元） 
股权比例 

本次交易获得的总对价

（万元） 

杜仁辉 774.9 73.8% 2,612.52 

王洪忠 105 10% 354 

文刚 56.7 5.4% 191.16 

龚毅 37.8 3.6% 127.44 

李长有 37.8 3.6% 127.44 

何原涛 37.8 3.6% 127.44 

合计 1,050 100% 3,540 

1.5 标的公司审计基准日前其滚存未分配利润归甲方享有。 

2、标的资产的交割 

2.1 本协议生效后15日内，乙方应将其持有的丙方100%股权转让给甲方，并

办理股权过户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2 标的资产交割由乙方向标的公司提交相关资料，并由标的公司董事会负

责办理股权过户手续。 

2.3 鉴于甲方拟收购标的公司100%股权，乙方若出现任一股东出让股权的违

约行为，不影响其他股东应当按照本协议继续履行协议；但标的公司任一股东若

出现出让股权的违约行为，甲方具有单方解除本协议的权利。 

2.4 除本协议约定的乙方应继续履行的义务之外，自交割日起，甲方成为特

恩达股东，享有与标的资产相关的一切权利、权益和利益，承担标的资产的债务

及其相关的责任和义务。 

2.5 乙方应在办理标的资产交割时向甲方交付与标的资产相关的一切权利

凭证和资料文件。 

3、与标的资产相关的人员安排和债权债务处理 

3.1 鉴于甲方拟收购标的公司100%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作为独

立法人的身份不会发生变化，标的公司将继续履行与其员工的劳动合同，并不因

本次交易而导致额外的人员安排问题。 

3.2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仍为独立的法人主体，其原有债权债务仍继



续由其享有和承担。 

4、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4.1 乙方承诺标的公司承诺期内业绩指标如下： 

（1）标的公司2017年、2018年、2019年、2020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本合同若无特殊说明，净利润均指经乙方指定审计机构审计，归属于母公

司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560万元、672万元、806.4万元、

800万元。 

（2）非经常性损益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

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2008）》

的相关定义界定。 

4.2 本次交易定价的基础是标的公司未来具备较强的盈利能力，且经营业绩

将保持持续增长，因此，乙方承诺其获得本协议项下交易对价的前提是特恩达在

承诺期内将完成所有的业绩承诺指标，如果任一年度业绩承诺未达到，乙方同意

对甲方进行补偿。乙方各方按照本次交易前其持有的丙方股权比例分担上述的补

偿责任，乙方各方对本协议项下的业绩补偿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4.3 上述承诺期内，如标的公司未能实现承诺净利润的，乙方需按照如下公

式向甲方进行补偿： 

当期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

际净利润数）×本次交易对价总额÷补偿期限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已补

偿金额 

承诺期内，审计机构对标的公司上年业绩进行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后，如标

的公司未完成业绩承诺的，按上述方式计算业绩补偿款，在甲方应向乙方支付的

股权转让款中相应扣除；如当年应付股权转让款不足以抵扣业绩补偿金额的，则

乙方需在上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七日内向甲方另行支付业绩补偿款。 

5、减值测试 

5.1 为了避免业绩承诺期满后标的公司业绩大幅下滑，导致标的公司盈利能

力大幅下降的情况，在2020年末，甲方聘请有证券资格的评估机构对特恩达进行

收益法评估，以评估值为基础进行减值测试，如果减值金额大于前期累计已补偿

金额，则乙方需对甲方进行补偿，补偿金额按照如下公式计算： 



补偿金额=（2020年末特恩达收益法评估值—特恩达增资、减资、接受赠与

以及利润分配对净资产累计影响金额）*100%—本次交易总对价—乙方累计已补

偿金额。 

5.2 乙方应补偿的上述资产减值金额在甲方应向乙方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中

相应扣除；如应付股权转让款不足以抵扣业绩补偿金额的，则乙方需在评估报告

出具后七日内向甲方另行支付资产补偿款。 

5.3 乙方各方按照本次交易前其持有的丙方股权比例分担上述的补偿责任，

乙方各方对上述资产减值补偿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6、财务、税务 

6.1 特恩达应按上市公司的标准规范财务制度，因特恩达在本次交易完成前

的运营中税务不规范行为引起的任何税务责任（包括但不限于税收处罚、利润分

配、股权转让时未适当履行自然人股东所得税代扣代缴义务）均由乙方承担。 

6.2 本次交易完成后，如特恩达因本次交易完成前的原因或者事项所导致的

税务责任遭受任何形式的处罚（即使该等处罚发生于本次交易完成后），则乙方

有义务对特恩达做出相应补偿。 

7、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治理 

7.1 本次交易后，甲方将向乙方委派董事长及财务经理。各方同意，本次交

易完成后至利润承诺期满前，甲方不干预标的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标的公司治

理机制按照其公司章程及其他内部规章制度执行，但不得违反甲方公司章程、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7.2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需根据甲方及其母公司万讯自控财务制度进

行财务规范，标的公司的财务核算由甲方统一管理。 

7.3 本次交易完成后，甲方将逐步将其外包生产机械零部件由现有供应商处

转到标的公司生产，标的公司应保证供给甲方零部件的生产质量和交期符合甲方

要求，结算价格较甲方同期供应商市场价格降低5%。 

8、协议的生效 

8.1 本协议经各方签署后，乙方应全面配合甲方完成对标的公司的法律、财

务尽职调查，并经万讯自控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后生效。 



8.2 上述条件未能得到满足，本协议不生效，甲、乙双方各自承担因签署及

准备履行本协议所支付之费用，且甲、乙双方互不承担法律责任。 

 本次交易若有其他未决事项，甲、乙双方将另行商议并签署补充协议。 

五、交易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及存在的风险 

本次收购股权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安可信的产业战略布局，通过整合上游资

源，做强做大燃气仪表主营业务，从而提升在燃气仪表行业的市场占有率和企业

核心竞争力。本次股权收购将对安可信实现可持续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为公司

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同时，本次交易存在标的资产业绩承诺不能达标的风险、

交易完成后整合的风险、公司商誉减值的风险等，可能会影响到上市公司的整体

经营业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七、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关于特恩达燃气设备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7月25日 




